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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显示，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10,373,915,530.47 元，公司实收股本

为 1,122,447,500 元，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已披露了《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1 年度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为-497，165.68

万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触及财务类强制退市情形，面临终止上市，公司股票将在披露年报之日

起开始停牌。 

 2022 年 4 月 19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

告知书》（处罚字[2022]25 号）（以下简称“《告知书》”），公司涉嫌的违法事实

为：2015 年至 2020 年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未按期披露 2020 年

年报。公司初步判断本次收到的《告知书》中公司涉及的违法行为可能触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最终事实

以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为准。 

 公司 2022 年 4 月 26 日的股票收盘价格为 0.78 元/股，低于人民币 1 元，

公司股票可能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至26日

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

额三分之一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情况概述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显示，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10,373,915,530.47元，公司实收股本为

1,122,447,500元，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亏损原因 

（一）公司前控股股东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天集

团”）授意、指挥财务造假，对公司本期亏损的影响 

1.因九天集团通过开展虚假供应链代付款、虚假保理业务、虚假供应链预付

款业务持续转出公司资金并占用，造成公司流动性紧张且背负高额债务，叠加产

生了较多诉讼及债务核查成本，经统计2021年公司扣除罚息后发生财务费用

491,032,534.34元，相关诉讼成本及核查费用10,406,640.31元。 

2.因九天集团授意、指挥公司财务造假，致使公司商誉受损，业务量下降，

融资及业务拓展工作受阻，对公司的可持续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二）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经过公司及子公司对2021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

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2021年度公司确认各项信用减值损失 

277,613,590.98元，发生减值的主要原因是保理业务产生的应收款项逾期未能收

回。 

（三）确认股东借款罚息 

公司与云南滇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滇中创投”）签订的12亿资管

计划合同（券商：浙商证券）到期后，公司已于2018年10月、2018年12月和2019

年5月偿还了回购价款本金5.50亿元、3.00亿元和3.50亿元，但尚未支付应收回购

溢价款和违约罚息，按照到期日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共计罚息50,905,748.76

元，已计提罚息49,598,385.39元，2021年应计提罚息1,307,363.37元； 

公司与滇中创投签订的6.50亿资管计划合同（券商：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按照到期日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共计罚息246,996,682.34元，已

计提罚息138,154,337.18元，2021年应计提罚息108,842,345.16元； 



公司与滇中创投签订的3.35亿资管计划合同（券商：金元百利君中1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按照到期日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共计罚息115,761,334.69元，

已计提罚息59,549,132.32元，2021年应计提罚息56,212,202.37元。 

三、应对措施 

（一）业务管理方面 

公司将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调整业务结构，优化资产配置。从实际情况出

发，退出高风险业务，释放发展潜力，对子公司管理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管理科学。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开拓创新，，深度挖掘市场潜在合作机会，进一

步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与盈利能力。 

（二）债权催收方面 

公司将根据案件查办结果厘清资金占用事宜，持续开展自查工作，落实九天

集团关联债务清偿的问题，积极推进大额应收款项清收工作，进一步理顺债权债

务关系，专人管理、负责到底，采取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多种手段保障公司及股

东的合法权益。 

（三）内部控制方面 

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证治理制度要求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完善内部

控制工作机制，规范授权管理，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

持续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优化内部控制流程，消除隐患，控制风险，促进公司健

康发展。 

（四）降本增效方面 

公司将以“行动创造结果，结果产生价值”为导向，以强化管理、提升效益为

目标，以结果导向为原则，实现精细化管理，科学地做好营收、成本、利润的预

测。同时，进一步深化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推行全员绩效考核制度。公司将

开源节流，实现降本增效。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